三、付款方式
双方协商采用下列付款方式。甲方以电汇（合同总价需扣减5%）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合同款给乙方。本合同不得由乙方以外的第三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。乙方不得要求甲方向乙方以外的第三方支付相关款项。
双方协商采用下列付款方式。甲方以电汇（合同总价款需扣减5%）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合同款给乙方。本合同不得由乙方以外的第三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。乙方不得要求甲方向乙方以外的第三方支付相关款项。
[bookmark: _Hlk104922868]1、预付款：合同签订后 七 日内甲方预付总价款的30 %，计：      元，即人民币         圆整。
2、样品验收款：乙方将除落料模之外的全部模具制作完成后，向甲方提供样品。样品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甲方支付总价款的30%，计：        元，即人民币        圆整。同时，乙方须向甲方提供税率为13%的合同总价款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3、模具验收款：模具运至甲方指定地点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甲方支付总价款的30  %，计：          元 ，即人民币      圆整。
4、质保金：总价款的10%，计：       元 ，即人民币     圆整。自双方签约之日起满一年且模具在寿命期内无质量问题的，甲方向乙方支付。

